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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生态学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学者们曾倾向于认为生态学中不存在规律，因而无

法被称作硬科学。然而，经过对规律概念的澄清和对生态学实例的考察，我们会发现生态学规律完全符

合规律所需的不变性和稳定性要求。因此，生态学规律和其他硬科学规律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区别，仅有

量的差异。进而，其作为硬科学的合法性地位得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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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contingency of ecology, scholars have tended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generalization in ecology, so it cannot be called a hard science. However, after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eraliz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ecological examples, we will find that ecological generalization ful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generalization for invariance and stability. Therefore, there is no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ws of ecology and the laws of other hard sciences, only a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Furthermore, its legitimacy 
as a hard science is mai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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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生 态 学 和 其 他 特 殊 科 学 一 样， 具 有 复 杂

性、整体性、涌现性等特征，除此之外，生态

学还具有自组织性、非决定性、非线性等更具

挑战性的特性。[1] 学者们经常会探讨其作为硬

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其中较为普遍的一个质疑

点便是，生态学能否拥有和物理学一样的定律

（law）。

在最初的讨论中，试图为生态学辩护的学

者们往往采取如下路径：承认生态学与物理学

的不同之处，也承认生态学的诸多特征使其很

难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物理式的定律，同时论证

以上两点不能说明生态学仅仅是软科学，也不

意味着它们比物理学缺少研究价值。[2]-[4] 

但是，随着学界对定律的解读与阐释发生

变化，辩护者们提出，之所以认为生态学中没

有定律，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定律的理解过于严

苛。比如，我们曾认为定律必须是毫无例外的

（exceptionless），具有必然性；[5] 定律要能提供

准确的预测（或如波普尔所言是可证伪的）；定

律和规则（regularity）截然不同。

而如今，我们不再认为上述三点是定律的

本质。[6] 比如，绝大多数科学定律中都包含着

例外。以开普勒第一定律为例。该定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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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行星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

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但经过更为详实地

考察，科学家们发现，其实每一个行星都可被

称作一个例外。因为事实上，这些行星轨道会

受到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如其他行星的重力

影响以及太阳和行星的质量发生变化等，所

以轨道并非是标准的椭圆，而只是一种近似而

已。上述例子表明，如果将定律定义为无例外

的，那可能意味着各个学科都很难找出合格的

定律。这也是为什么在科学哲学中，学者们在

讨论物理学时，都逐渐摒弃了过去严格意义上

的定律概念。[7]-[9]

鉴于此，在近期的讨论中，学者们为了避

免对定律的误用，往往使用规律（generalization）

一词。有些学者也会使用定律似的规律 （law-
like generalization） 或 一 般 定 律（general law），

以此来表明和以往的定律的区别。笔者认同当

下对定律的基本共识以及对规律术语的使用，

因而，在本文中也将以往的问题更新为特殊科

学中是否存在规律。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焦点集中在生

态学中是否存在规律这一问题上，并不牵涉生

态学作为科学的合理性地位，后者是一个更为

庞大的领域。换句话说，笔者想要澄清的是我

们应该如何理解和界定规律，以及生态学中遭

受质疑的领域是否存在如此这般的规律。

在下文中，笔者将依次展开论证：在第二

节中，笔者将重构对于生态学中没有规律的论

证，并指出该论证所依托的核心概念——规律

有何内涵；在第三节中，笔者将详细说明规律

的本质属性，并指出上述论证中对规律的误解

之处；在第四节中，笔者将尝试剖析生态学中

的具体案例，从而说明，经过对规律概念的澄

清，此前被质疑的生态学领域的确存在规律。

二、对生态学规律的质疑

在对生态学规律的众多质疑中，约翰·劳顿

（John Lawton）的观点最为鲜明有力，至今都是

辩护者们试图反驳的目标。因而，笔者将重构

劳顿的论证结构，并着重剖析他对规律的理解。

在 1999 年 的 文 章 中， 劳 顿 试 图 说 明， 相

比于种群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而言，群落生态

学中基本没有规律。他甚至提出“所有这一切

都不禁让我们思考，为何生态学家还要继续投

入那么多时间和心血在群落生态学的传统研究

中。在我看来，是时候该翻篇了。”[10]

劳顿得出上述结论的主要理由在于，群落

单位在他看来太过复杂，充满了偶然性：

总之，群落生态学可能是世上最糟糕的

存在。它比种群动态要复杂得多，由于太过

偶然使得理论不起作用。或者说，偶然性本

身都过于复杂以至于毫无益处。而荒谬的是，

群落生态又不够庞大和大胆，不足以使其打

破这一压倒性的、令其深陷其中的复杂性。[10]

的确，群落概念在生态学中是相当特殊的，

一个生物群落是指生存在一个特定地区或自然

生境里的任何种群的聚集，它是一个结构单位，

是其个体和种群成分通过几个代谢转化而成的

一个功能单位。群落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

如下事实，即，“各种不同的生物能在有规律

的方式下共处，而不是以独立的物体任意地散

布在地球上。”[11]

正是生物群落与生俱来的结构松散性以及

复杂多变性使得劳顿对群落产生了过于个体

化、无规律可循的印象。笔者理解劳顿的这份

担忧，但是，笔者认为，真正使他得出上述结

论的根源在于他对规律的误解。

在劳顿的论证中，有无规律的本质区别在

于是否存在偶然性。他对偶然性的定义如下：

偶然性意味着“仅仅在特定或阐明的情

况下为真”。一个偶然的规则（rule）是如下

形式：如果A和B成立，那么X发生，但如果

C和D成立，那么Y会出现……有些偶然性可

能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历史意外”——从陨

石的冲击到机会突变的异常行为。[10]

基于偶然性的存在与否，劳顿区分了规律

和模式（pattern），前者不具有偶然性，而后者

则具有相当多的偶然性。因而，在劳顿的概念

体系中，模式和规律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术语，

“模式是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规则，即，

生态学的规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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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广泛可观察的趋势”；相比之下，规律是

“支撑和创造出模式的普遍原则”。[10]

基于对概念的划分，劳顿得出了上述结论，

即，由于群落生态学中充斥着太多的偶然性以

至于无法从单独的个例中总结出规律。因此，

笔者认为，对劳顿论证的反驳并非在于证明群

落生态学中是否存在过多偶然性，因为这一点

可谓毋庸置疑，而在于存在偶然性是否意味着

无规律可循。

从劳顿对规律的解读中我们不难看出，虽

然他同样放弃了对过去那种严格意义的定律的

使用，但他对规律的理解和传统观念对定律的

理解是如出一辙的。过去，人们认为区别有无

定律的标志是例外，劳顿认为区别有无规律的

标志是偶然性；人们认为定律是一个质的概念，

即，非有即无，劳顿同样认为规律也是一个质

的概念，偶然性的存在导致规律荡然无存。

劳顿对规律的解读依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

响，偏离了规律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正是

这种误读导致劳顿得出在群落生态学中无法找

寻到规律的结论。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澄清规

律的本质属性，厘清规律和定律之间的根本区

别，从而对劳顿的论证进行反驳。在下一节中，

笔者将着重剖析规律的两大属性，以及规律和

定律的主要差异。

三、规律的本质

如 前 文 所 述， 科 学 家 们 之 所 以 逐 渐 放 弃

对定律的使用，是因为意识到人们对定律的

定义过于理想化，现实科学中很难找到严格

意义上的定律。正如桑德拉·米切尔（Sandra 
Mitchell）所言，

在我看来，这种定律是哲学家试图表述

的，标准的定律是普遍的（universal）、无例

外的和必然的（necessary），因此理所当然

地被运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这样的定

律当然可以用来预测、解释和让我们进行成

功地干涉。然而，当我们看看科学实践的真

实产物，却很难发现可以符合理想形象的案

例。相比之下，在科学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

的是一系列多样的模型、解释和理论，用以

为我们提供干涉这个世界的工具。很多科学

定律都无法展示哲学中的定律概念的理想属

性。[12]

南希·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7]，[13]，

[14] 也曾对定律的这种标准概念进行过长期的抨

击。她指出，定律只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才为真，所描述的至多是在实验室中费

力构建出来的、经过清洁和隔离的整理结果。

潜藏在这种定律概念之下的是二分法①的

思想。定律的对立面是意外（accident），后者

是纯粹巧合的、个案的和没有科学解释力的。

这就如同劳顿所理解的规律的对立面是偶然一

般。根据这一潜藏的二分法，被证明了没有定

律或规律的生态学便沦为意外和偶然，失去了

科学价值，也和物理学出现了实质的差别。

然而，规律和定律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

是一个量的概念，而后者是一个质的概念。换

句话说，规律是分程度和强弱的，而定律只分

有无。在定律的概念框架中，学者们很容易得

出以下观点，即，生物学中没有定律，学科中

的弱偶性和强偶性都使其不符合定律的特征，

前者没有满足普遍性，后者没有满足必然性。[15] 
然而，在规律的概念框架之中，我们就不

难理解，其实所有学科中都包含偶然性，彼此

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科学家们普遍认同的那

种存在于物理和生物规律之间的差异并非是定

律和非定律之间的差异，而是不同规律之间的

量的差异。

那么，这种量的差异体现在何处呢？这便

涉及到规律的两个本质属性——不变性和稳定

性。通过对这两个属性的考察，我们便可以区

分出各个规律之间的强弱差距和程度区别。接

下来，笔者将详细剖析不变性和稳定性的定义

和作用。

①这种二分法也反映在学者们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之中。当然，必然性也分为逻辑上的必然和法理上的必然，定律的
必然性就体现在法理上的必然。而法理上的必然和偶然又都属于逻辑上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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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姆 士·伍 德 沃 德（James Woodward） 曾

将因果命题等同于规律而非定律。根据他的理

论，因果关系就是变量之间的一种经过干涉

的反事实依赖。换句话说，某变量 Y 反事实地

依赖于另一个变量 X 就意味着，在某组背景条

件 B 之下，一个仅仅改变了 X 的数值的干涉导

致了 Y 值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论述中，“不变”

含义尤为重要：

一个描述了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

的普遍化规律是不变的，如果当其他诸多条

件变化时，它能保持不动——保持稳定或不

变。一段关系或一个普遍化规律在怎样的一

组或一系列变化中保持不动，便说明它的不

变性领域（domain）有多大……不变性是一

个相对概念——通常，一个关系对于特定范

围（range）的变化而言是不变的，但对于其

他变化而言却并非如此。[16]

这里所谓的“当其他诸多条件变化时，关

系式保持稳定或不变”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

在干涉的过程中，规律所涉及的变量间的共变

关系是不变的。二是指背景条件发生改变时，

规律中所呈现出来的变量间的共变关系不变。

前者描述的是规律的不变性，后者描述的是规

律的稳定性。

举例来说，胡克定律 F=-k·x 或 ΔF=-k·Δx
反映了固体材料受力之后，材料中的应力与应

变（单位变形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当关系式

中的 X 经过干涉不断地发生数值变化时，变量

F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这一规律式具有

不变性。然而，当变量 X 的取值超出弹簧伸长

量极限时，变量 F 便不会再发生相应的变化，

而是停止在弹簧所能承受的应力极限值上。所

以说，该规律所展示的不变性具有一定范围，

超出这一范围，不变性便不复存在①。

同理，稳定性也会具有一定范围。例如，“水

的沸点是一百摄氏度”这一规律实际上具有一

定的背景条件，如气压值。当背景条件改变时，

规律中温度和沸点的关系并不再成立。换句话

说，只有当作为背景条件的气压值保持在标准

气压值时，规律才具有稳定性②。

由此可见，不变性和稳定性都是针对某一

范围而言的，当范围越大时，说明该规律的适

用性越强、稳定性越好以及具有更强的科学解

释力。据此，具备一定范围的不变性和稳定性

便是规律的本质属性，根据这两个性质的强弱

程度，规律也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级别，而不是

二分成有和无。

在这一概念框架下，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物理学和进化生态学中的法则。以伽利略的自

由落体定律和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例。两者之

间的不变性程度不同，前者在给定条件下是决

定性的，而后者是概率性的。两者之间的稳定

性程度也不同。自由落体定律依赖于特定的背

景条件，例如，如果我们将地球的核心全部变

成铁物质，那么原先的定律便会发生改变。同

样，遗传定律也依赖于一定的背景条件，比如

生物进化的特定插曲以及进一步的修订等。两

者稳定性程度的区别体现在他们所依赖的背景

条件的偶然性或脆弱性之上。人们普遍认为，

地核物质产生巨变比进化的某个插曲发生改变

的可能性要低，因而，自由落体定律比遗传定

律的稳定性要高。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物理学定

律与进化生态学定律的区别并不是定律与非定

律之间的区别或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区别，

而是不变性与稳定性的程度差别。两者皆是规

律，都有科学价值的规律，但具有不同的适用

性和等级强度。这便和以往的比较结论产生了

①不变性的强弱比较也不仅仅在于适应的范围大小，在关系式中的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是决定性的还是概率性的也揭示了
强弱程度的不同。在规律的概念框架之内，概率式的共变关系自然是可能存在的，只不过此种规律的不变性要弱于决定
性的规律。

②有些学者可能仍然沿用定律这一词汇，但已经是用规律的属性去定义了。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对于稳定性的
强调。比如 Lange 在一系列的文章中（2000，2002，2005）论证，划分定律和意外的根本差别在于稳定性，这种稳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定律所具备的某种必然性。当然，这种必然已经远不如逻辑上或法理上的必然性那般严格。在他的
论述中，稳定性表现如下：在不同的与定律相融贯的反事实假设下，定律依旧保持为真。

生态学的规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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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区别。

四、对生态学规律的讨论

在上一节中，笔者已经详细论述了规律和

定律的区别，以及规律所特有的本质属性。接

下来，笔者将运用规律概念来考察一下生态学，

尤其是群落生态学中是否存在规律，以此来回

应劳顿所提出的质疑。

首先，劳顿最为担心的、会破坏规律的偶

然性可以通过稳定性来化解。劳顿所说的特定

情况为真就是在某些背景条件下为真，这一点

并没有取消该规律的合法性地位，充其量意味

着该规律所具有的稳定性有一定的范围。

例如，他常提到的突发历史事件和偶发的

进化过程为群落生态学带来的偶然性，以及不

同栖息地中群落所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和内部关系。前者实则说明了群落生态学并非

具有必然性和坚实的稳定性，在各种反事实的

假设中，原先的规律都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然而，这就如同先前提到的孟德尔遗传定律一

般，此种现象并不能说明群落生态学之中找不

到规律，只是说明群落生态学规律所依赖的前

设更加脆弱、稳定性的范围更窄、等级更低。

而后者中提及的不同的栖息地相当于不同

的背景条件，劳顿担忧的是，当这些背景条件

变化时（换一个栖息地考察），原先得到的规律

不复存在。但是这种状况在科学研究中并不罕

见，就好比随着气压的变化，水的沸点会不断

发生改变一样。有时，我们甚至可以将背景条

件也当做一个变量，然后研究该变量与规律之

间的共变关系。当然，即便不同的背景条件下

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规律，也只是说明了该

规律的稳定性有限，并不能据此就否认该规律

的存在。

笔者认为，劳顿所提出的对群落生态学规

律的质疑在本质上都是对其不变性和稳定性的

强弱程度的质疑，并没有动摇其之所以为规律

的根本所在。接下来，笔者将简要列举两个实例，

进一步说明群落生态学中确实存在规律。

1. 运用伍德沃德的干涉理论，我们可以将

变量 X 设为一般捕食者的丰度、生态位重叠的

程度或者群落中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将变

量Y设为种群的丰富度、平均丰度或群落的结构。

而背景条件 B 一般会来自两个维度，一个是分类

学距离（例如不同的类群或科），另一个是栖息

地类型（例如水生的、海生的和陆生的栖息地）。

很多研究表明，在大量群落中我们都能明显

地观察到如下规律：随着顶级捕食者的丰度的增

加，共享猎物（shared prey）的多样性也会随之

增加。而且这一规律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因为

当我们更换背景条件时，如上述提到的不同的

分类群和栖息地，这一规律依然保持不变。当然，

也有极个别的分类群和栖息地会不遵循该规律，

但这并不会对该规律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破坏。[17] 

2. 过去，我们知道在一个群落中消费者的

物种多样性对资源分配有影响，但不太清楚猎

物的多样性会对营养级中的能量和物质传递产

生怎样的作用。近期，生态学家根据已有的实

验成果，即，食草动物对周丛藻类（periphytic 
algae）的生物量的影响，验证了新的设想，即，

消费者（食草动物）对猎物（藻类）的影响量

级依赖于猎物集的物种多样性，后者的增加导

致前者的降低。[18] 

最关键的是，这一规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因为即便在很多不同的栖息地类型中（这些栖

息地有着不同的生物和非生物要素），规律依然

存在。当然了，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栖息地类型中，

该规律都能保持不变。但是，正如前文所论证的，

只要有一定范围的不变性和稳定性，便足以确

保规律的存在。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笔者承认，由于群落

生态学所特有的复杂性，群落生态学规律的适

用性可能比种群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规律弱，

所持有的稳定性的强度可能也不高，能够保持

不变的范围可能也相对窄。但是这些远远不足

以抹煞群落生态学规律的分量和意义，更不能

否定群落生态学的科学地位和研究价值。

总      结

笔者通过对生态学规律中所存在的争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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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剖析，试图说明在对科学规律进行研究时，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规律的定义和本质属性。在

此文中，笔者比较了规律和定律的区别，指出

规律是一个量的概念，而定律是一个质的概念。

前者有程度之分，后者只有有无之分。另外，

笔者还澄清了规律的两个本质属性——不变性

和稳定性，说明根据两个属性的范围可以对不

同规律进行程度上的区分。

学者们对生态学中存在规律的质疑主要源

于他们对规律的理解依然受到传统概念的影

响，认为生态学中普遍存在的偶然现象会否定

其存在规律的可能性。笔者在对规律概念进行

澄清后，尝试说明生态学，尤其是群落生态学

这种更加复杂的领域中依然可以存在规律。其

复杂性所带来的后果是群落生态学规律的稳定

性相对较弱，而非群落生态学不存在规律。

笔者通过对生态学规律的剖析，旨在说明

生态学规律的合法性地位。由于我们对规律可

做程度和等级划分，生态学规律和物理学规律

的区别充其量是程度和等级上的差异，而不再

像学者们所担忧的那样，是无和有的差异。鉴

于此，生态学的作为硬科学的合理性地位也相

应地得到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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